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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癫痫的知识 	   -	   病因 	   	  
癫痫可发生在不同年龄段、不同种族和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中。大部分癫痫患者在21
岁前或更年长时开始发作。	  

癫痫有许多病因：	  

• 出生前、出生时或出生后脑部损伤，如：	  

- 先天性脑发育异常	  

- 围产期因出血或缺氧导致的脑部损伤	  

- 后天性脑外伤	   	  

• 遗传性缺陷	   	  

• 影响脑部的退行性病变	   	  

• 代谢性疾病	   	  

•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 脑肿瘤或血块	   	  

• 药物和其他物质的毒性作用	  
	  
一些潜在的导致脑细胞损伤继而引发癫痫的因素可通过良好的医疗卫生保健、道路安全教

育及休闲娱乐安全教育等措施进行预防。例如，每年有540,000名美国人因车祸导致头部
受伤。其中大约20,000人发展为持续性癫痫发作。因此，癫痫的预防应侧重于避免头部受
伤和脑部受损，可通过遵守以下简单的几点：	   	  

• 将休闲娱乐活动的危险性减至最低（骑自行车、玩滑板、踢足球、打篮球时佩戴保
护性头盔；跳水或爬山时注意安全）。	  

• 使用任何交通工具时都应注意安全（佩带安全带，注意限速，适时佩戴头盔）。	  
	  

关于癫痫的知识 	   –	   类型与症状 	  
	  
癫痫发作的形式、强度及持续时间与涉及的脑细胞类型和数量有关。大体分为两种类型：

全面性发作和局灶性发作，范围可从痉挛到短暂失神。	  
	  
当双侧大脑半球同时受累，其发作症状被定义为“全面性发作”，发作开始时即影响意识

和运动功能。只有单侧大脑半球受影响的发作定义为“局灶性发作”，根据脑部涉及部位

的不同开始时有特定的表现。同一个患者可能同时存在以上两种类型的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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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发作的类型	  
全面性发作 	   –	   涉及双侧大脑半球 	  

全面强直-阵挛性发作（旧称“大发作”）	  

强直-‐阵挛发作表现为痉挛：躯体僵直，手臂弯曲收缩，脚、头部和颈部伸直、牙关
紧闭；此阶段称为“强直期”。接着患者倒地，有时发出沙哑的哭声，暂时失去意

识几分钟。在此期间，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中止，躯体抽搐，口中充满唾液，膀胱

排空。此阶段为“阵挛期”。最终抽搐活动减缓，患者意识恢复，有些伴随不同程

度的方向感缺失，并因剧烈的肌肉活动而感觉疲劳。	  

失神发作（旧称“小发作”）	  

失神发作是一种全面性发作，常见于	   3	  至14	  岁的儿童。现实中失神发作形式上看
起来比强直-‐阵挛发作轻，常有做白日梦的表现。因此学校老师常先于他人注意到患
儿的异常。	  

短暂的意识丧失伴随凝视、眨眼，或双眼上翻是失神发作最常见的表现。小儿常见

每天	   50	  至100	  次失神发作。随着青春期生长发育，许多患儿不再发作此类癫痫。	  

肌阵挛发作	  

肌阵挛发作可表现为一块或一组肌肉突发快速短促的收缩，通常持续时间短，仅几秒钟

时间。无癫痫疾病的人群也可患有肌阵挛，但癫痫发作的肌阵挛发作同时可导致双侧躯

体的异常活动。	  

• 少年期肌阵挛癫痫：常发作于青春期，常在睡醒后短时间内发生。	  
• 进行性肌阵挛癫痫：此种癫痫表现为肌阵挛和强直-‐阵挛混合发作。这些症状可
随时间发展逐步恶化且难以控制。	  

强直发作	  

强直发作表现为肌肉的突然收缩和僵直。眼睛朝后翻，胸部肌肉绷紧收缩，可导致呼吸

更困难。发作持续时间短，通常不超过	   20	  秒。	  

阵挛发作	  

阵挛发作患者的肌肉反复地痉挛收缩，重点要注意的是抑制和复位患者并不能中止发作。

阵挛发作很罕见。	  

失张力发作	  

失张力发作时，因暂时性的脑功能变化导致肌肉突然失去张力（或“强度”）发作

时间短暂，常为	   15	  秒或更短。失张力发作常在幼年发病并持续至成年。虽然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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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意识清醒且发作时不会导致躯体损伤，但因肌肉失去控制致身体倒地可引起间

接的伤害。失张力发作有时也称“跌倒发作”。	  

局灶性发作 	   –涉及大脑局部区域 	  

局灶性发作（亦称为“部分性发作”或“局部性发作”）通常以患者的表象和感觉来描述，

例如：	  

• 无意识或认知的损害	   	  

• 涉及主观感觉或精神现象	   	  

• 有意识或认知的损害，或无认知功能	  

• 涉及双侧痉挛发作	  

	  
不同类型的局灶性发作可通过主要类型发作的症状来进行分类/描述。	   	  

单纯部分性发作	   	  

单纯部分性发作可先于复杂部分性发作出现，该情况常被称为“发作前兆”。前兆

可表现为胃部或头部出现短暂感觉，如感觉下坠或上升、听到嗡嗡声、闻到不舒服

的气味，眼前有斑点。能训练自己在发作扩至大脑的其他部位之前就识别出这些发

作征兆的患者，可利用它来提醒自己采取保护措施以预防发作时可能带来的伤害。	  

复杂部分性发作（亦称为“颞叶癫痫”或“精神运动性发作”）	  

最常见的部分性发作现被称为复杂部分性发作，以前称为颞叶癫痫或精神运动性发

作。复杂部分性发作由三个简短的阶段组成：患者正在进行的动作中止并出现茫然

和凝视的表情。接着出现不自主的、无目的性的行为，通常持续几分钟。这些行为

包括咂嘴、捻衣服、反复扣上和解开衣服纽扣、扯手指。当患者意识恢复后可出现

不辨方向和思维混乱。	  

	  

修订后的癫痫发作类型 	  

(ILAE 委员会报告  2005-2009)	  

o 强直-‐阵挛性（任何一种）	  
o 失神	   	  

 典型失神	  
 不典型失神	  
 伴特殊形式的失神	  
 肌阵挛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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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睑肌阵挛	  
o 肌阵挛	   	  

 肌阵挛	  
 肌阵挛失张力	  
 肌阵挛强直	  

o 阵挛	  
o 强直	  
o 失张力	  

• 局灶性发作	  
• 不确定的发作	   	  

o 癫痫性痉挛	  
o （其他不能明确诊断为以上任一类型的发作）	  

关于癫痫的知识 	   –	   诊断 	   	  
准确地诊断发作病变非常重要，其目的在于恰当地处理，获得和维持健康有活力的生活方

式。误诊可导致持续发作。诊断癫痫的最好方法是通过细致的观察和记录症状，结合全面

的医学检查，包括评估个人和家族病史、适当的神经系统检测。	  
	  
细致的观察和记录症状： 	  
	  
虽然现在很多人可以用电子设备来记录个人的活动，但实际上您的医生可能从未看见过您

发作的情况。准确地描述癫痫发作时发生的情况非常重要。它可帮助您的医生决定治疗的

方案。	  
	  
以下指南可帮助您做出准确的描述：	  

1. 按时间顺序尽可能准确地描述您所观察到的情况。	  
2. 事件持续的时间对医生来说很有用，请尽可能提供每次发作的准确时间。	  
3. 如有可能，癫痫患者或家属应坚持记录每次发作的日期、发作的时刻、任何诱发或
触发的因素、发作时的情况。描述的情况应包括以下信息：	  

a. 有无哭声和/或其他声音？	  
b. 有无凝视发作，即患者叫之不应或似乎在出神？	   	   	  
c. 身体的任何部分有无抽动或痉挛？	   	  
d. 有无大小便失禁？	   	  
e. 患者是否呈现出失去意识的状态？	  
f. 您是否观察到患者有诸如咂嘴、喃喃自语、捻衣服、快速眨眼或胡乱转圈等
行为？	   	  

g. 癫痫发作后，患者是否糊涂、困倦或者茫然？	   	  
h. 患者是否能够回忆起如臭味、刺痛感、恐惧等任何感觉上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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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医学检查包括评估个人和家族病史： 	  

准确的个人病史和家族病史非常重要。最好向年老的亲属核查家族中癫痫发作的情况，因

为有些信息隐藏于家属当中。	  

适当的神经系统检测： 	  

从实验室检查到影像学技术，医务人员能够运用各种方法来诊断癫痫。	  
• 通常进行	   EEG（脑电图）检查。脑电图记录脑电活动及其方式。	   	  
• 可能进行	   MRI（核磁共振成像）检查。MRI	  是脑内结构图像，可显示脑部的肿瘤、
疤痕组织和结构改变。	   	  

• 一些病患需在专门的癫痫中心进行	   EEG/住院录像检查。	  
	  
请记住，经历一次痉挛发作或看似癫痫发作的事件并不一定意味该人患有癫痫。许多情况

可误诊为癫痫，包括：	  
• 热痉挛，一种高发于儿童的痉挛，常由体温升高导致	   	  
• 屏气发作	   	  
• 短暂脑缺血发作	   (TIA)，因脑部供血短暂中断	  
• 精神性疾病：恐慌症、心因性惊厥	  
• 晕厥	   	  
• 抽搐	  

	  
	  

关于癫痫的知识 	   –	   治疗 	  
60%的癫痫性发作可部分或完全控制。一旦得到控制，许多癫痫患者或终生不发作，可从
事不同工作和参加绝大多数活动。	  使用新型药物可以帮助控制发作甚至减少副作用的产生，
从而使生活质量提高。请向您的医生咨询最适合您的新型药物。	  

用于控制癫痫发作的药物称为抗癫痫药或	   AED。抗癫痫药通过两个基本途径发挥作用：	  

• 抑制受损神经元的不良活动，从而减少其放电。	   	  
• 减少邻近正常神经元的反应性，从而阻断异常放电向脑部其他部分扩布。	  

癫痫患者的目标是找到特定一种或几种最能控制发作且副作用最小的药物。为了达到该目

标，通常需要一段时间的合作实验和观察药物的运用和剂量的调整，直至获得满意的效果。	  

对于一些药物治疗效果不明显的癫痫患者，现在可用另一些方法治疗。对于那些由手术部

位的单个病灶引起部分发作的患者，可首选外科切除术。外科切除术包括辨识引起发作的

脑部病灶并将之切除。	  

对于不适合进行外科切除术的患者，迷走神经刺激器	   (VNS)	  是另一选择。包括在胸壁植
入一个类似于起搏器的装置，与包绕迷走神经的导线连接，通过放电刺激迷走神经。对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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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患者来说，VNS在减少发作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方面有疗效（虽然罕见完全控制）。其他
类型的刺激器目前仍在研发中。	  

有时可以运用生酮饮食，它是一种低碳水化合物高脂的饮食方式，常运用于儿童。这是一

种限制非常严格的饮食方式，通常在患者住院时方能开始运用并需密切监测。也有一些其

他改良的饮食方式得到运用并取得一些效果。	  

对于将要实施以上任何一种措施的患者需进行详尽的检查以确定他们是否适合这些治疗方

法。这些措施通常在专业的癫痫的医学中心进行。	   	  

	  

关于癫痫的知识 	   –	   急救方法 	   	  
若发生全面性发作……	   	  

如果您想帮助一个正在发作的强直-‐阵挛发作的癫痫患者，建议采用以下措施：	   	  

• 勿尝试束缚患者。	  
• 清理现场以避免受伤。移除硬物或危险物品；垫住患者头部以避免其撞击地板或人
行道。若患者佩戴眼镜，请摘掉。	  

• 将颈部及头部的衣物解松。	  
• 将患者侧卧，使唾液能从口腔排出。	  
• 勿将硬物放置于患者口中或牙齿间。（可导致窒息及口腔或牙齿的损伤。）	  
• 患者意识恢复和发作终止后，帮助其寻找一个地方休息和调整。	  

许多患者可自行恢复。因此，除非患者从未知道有过强直-‐阵挛发作或受伤，否则没必要呼
叫急救援助。但是，如果发作持续时间超过五分钟，或发作接踵而来且期间意识不恢复，

应立即寻求医疗帮助。	  

	  

若发生局灶性发作……	  

尽量避免束缚患者并冷静地帮助保护正在发作的患者。意识恢复时，您可帮助患者重新找

回方向感。	  

	  	  
	  


